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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实施《劳动合同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以江门市为例

胡湘荣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系，广东 江门 ５２９０００）

［摘　要］在实施《劳动合同法》过程中，不少中小企业存在着不在法定期限内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不按法定程序辞退员
工，规章制度的条文不明确等问题，导致劳资纠纷不断，相关企业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必须有的放矢，采取相应对策予以规

范，以促进《劳动合同法》在我国中小企业中全面、正确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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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这
对我国的企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小企业更是面

临严峻的挑战，不少中小企业在最初贯彻执行阶段

陷入困境，以致有的作者质疑《劳动合同法》在中小

企业贯彻执行的可行性，有的作者提出“在现实情

况下实施劳动合同法应对我国中小企业实行合理

差别对待”。［１－２］２００９年，笔者主持的课题组对江
门市中小企业实施《劳动合同法》的情况作过比较

全面的调查，列举了几大共同的问题，并有的放矢

地提出对策。２０１１年，笔者应邀为江门市蓬江区人

力资源经理协会作《用“活”劳动合同法———＜劳
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遇到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的
讲座，会内会外与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们进行了广

泛的互动，进一步了解到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问

题。２０１２年，笔者被聘为江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兼职仲裁员，接触到不少中小企业因违反

《劳动合同法》而导致仲裁败诉的案例，本人独立裁

决的几宗纠纷案件也依法裁定企业承担不利后果。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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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予以公布，修改后的《劳动合同法》自２０１３年７
月１日起开始施行，这将给修改前的《劳动合同法》
贯彻实施就很不规范的中小企业带来更大的挑战。

根据自身掌握的一手资料和修改后的《劳动合同

法》即将实施的现实需要，本文拟以江门市为例，围

绕中小企业在《劳动合同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三

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展开分析，并有的放矢地提出对

策，以期促进中小企业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劳动

合同法》。

　　一　不在法定期限内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非常明确，签订劳动合同的法

定期限就是一个月。虽然《劳动合同法》已实施５
年多了，但中小企业与劳动者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

情形仍不容乐观。有课题组“以上海市闵行区经济

技术开发区中小企业为整体样本，采用纯随机抽样

的方法选取 ６０家企业为调查对象，进行实地调
查”，结果显示“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合同签订

率不到２０％”。［３］江门市中小企业不按规定与员工
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也是屡见不鲜。

案例１：江门市江海区一皮具制品厂６名员工
分别向江海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６人
有个共同的仲裁请求就是要求厂方支付未签劳动

合同期间的另一部分工资（即计双倍工资）。其实，

这个厂正式员工还不到一百人，提起仲裁的６名员
工均为采购主管、仓库主管、办公室文员等白领，为

首的是人事部经理，可以想见未签劳动合同的员工

不在少数。在仲裁和诉讼中，尽管厂方有充分的理

由抗辩人事部经理谭某严重失职，并反诉谭某要求

其承担全部责任，但仲裁和诉讼的结果都支持了６
名员工要求厂方在未签劳动合同期间支付双倍工

资的仲裁请求，厂方仅为这一项就须多支付

７４５７５．８１元。
案例２：笔者受托代理过一宗专利侵权案，委托

人是江门市蓬江区的一家灯饰厂，当时被江门市另

一大型灯饰企业以涉嫌侵犯专利权告上法院。笔

者代理此案时了解到，该灯饰厂被诉时还未正式投

产，但几个月前就已招进了３０余名员工，而这３０
余名员工竟无一人签订劳动合同。对此，我根据

《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作了清晰的解释：不管工厂是

否正式投产，员工自进厂起就与厂方形成了劳动关

系，就属于“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过了

一个月的法定期限仍未签订就须承担支付双倍工

资的不利后果，很可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专利

诉讼未完劳动仲裁又起。老板听了我的解释，这才

如梦初醒，答复尽快签订劳动合同。

出现上述情形的主要原因，还是企业经营者对

劳动合同的依法签订认识不足。比如，《劳动合同

法》正式实施一年半之后，我们去鹤山市一家鞋厂

调查，发现在厂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还不到１０％，
可企业老板却表露出无所谓的态度：“我们鞋厂是

私营企业，不愿没事找事，反正工照做，钱照发，签

不签有什么关系？”据我们了解，在中小企业中，持

这种态度的老板还不在少数，如听之任之，无疑会

影响到《劳动合同法》在中小企业的全面实施。

为此，我们提出的对策是：一手抓宣传，一手抓

处罚，两手都要“硬”。

执行法律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将法律宣传普及

到位，因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等组

织要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进一步加强《劳动合同

法》的普及宣传，营造全面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

的良好氛围。［４］比如，以讲座、培训等多种形式组织

中小企业经营者学习《劳动合同法》的相关知识，还

可以借助中小企业服务网、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平台

等网络手段组织专题讨论，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经

营者的法律意识，使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成为他们的

共识。我们认为，对这些中小企业老板来说，只有

知法懂法才能守法用法，老板的思想认识解决了其

他障碍都会迎刃而解。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江门市

某服装有限公司原有员工 ３００多人，到 ２００８年 １
月２０日为止愿意签订劳动合同的还不到３０％，但
由于总经理认识到位，亲自督促管理人员一一签

订，又邀请笔者以劳动者维权法律专家的身份向全

体员工专门解读《劳动合同法》的主要条文，结果至

２００８年１月底该公司员工１００％地签订了劳动合
同，后来也没有出现过因未签劳动合同而引发的劳

动纠纷。我们建议，《劳动合同法》的宣传在中小企

业要做到人人皆知，不留“死角”。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

基本要求，对不签劳动合同的违法情形一定要依法

处罚，不能手软。如前所述的第一个案例，尽管人

事部经理谭某确实存在着严重失职的情形，但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都裁决厂方必须向提

出仲裁的员工支付未签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

即便对严重失职的谭某也须如此。这一结果对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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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震动很大，真切感受到了法律的威严，此后他不

仅与全体员工都签订了劳动合同，还专门聘请常年

法律顾问进行指点。由此可见，对违法的企业经营

者罚到痛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才会真正落到

实处。

　　二　不按法定程序辞退员工

为有效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

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作了种种限制，一是

规定了哪些情形可以解除哪些情形不得解除，二是

规定了解除的程序，三是规定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的法律责任。但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几年来中小

企业对员工随意“炒鱿鱼”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单

位不按法定程序解除劳动合同而被告到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的案例层出不穷。

案例３：一中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麦某绩效
考核不及格，主管人事的副总经理找他谈话，他当

晚竟在网上发布８０００多字的帖子，并扬言“亮剑”，
“走人”，而单位也针锋相对，第二天就在网上宣布

该管理人员已经“离职”，并且通知保安不准他进厂

门。就此案而言，本来是企业有道理的，因为按照

《电子签名法》的规定，该管理人员在帖中扬言“亮

剑”，“走人”就可以视为正式提出辞职，企业顺水

推舟迅速为他办理辞职手续即可，但由于单位没有

按照法定程序办理终止劳动合同的手续，结果被江

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裁决向该管理人员支付９６６２．５元赔偿金。
案例４：鹤山市一会所与伍某签订了《会所总

经理聘任合同》，约定伍某的月工资为８０００元，同
时明确约定“因安全保卫工作不力造成公司损失

的，由公司给予罚款、扣薪、责令赔偿损失直至解聘

的处理”。同年２月１２日和３月２７日，该会所发
生两起盗窃案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３万多元。５
月１日下午，会所老板口头宣布免去伍某的总经理
职务，并要伍某当天走人。伍某随即提起劳动仲

裁，状告会所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照理，无论是按

照《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还是《会所总经理聘

任合同》的相关约定，该会所都是有权解聘伍某的，

但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来做，老板口头通知“走人”就

过于草率，所以江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确认被申请人是在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情

形下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关系”，裁决“应向被申请

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４１６４元”。
如同诉讼实践一样，我国的企业管理也从来是

重实体轻程序的，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更是如

此，由此导致上述不该出现的问题屡禁不止。对

此，我们提出的对策是：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关

于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规定，依法办

理相关手续，循规蹈矩，有条不紊。因用人单位单

方解除劳动合同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由用人单位承

担举证责任，若用人单位在仲裁和诉讼阶段不能提

供相应的证据，将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而中小企

业往往缺乏完备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举证不能的

风险更多，因此单位在作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决定

时必须注重相关资料的保留。［５］《劳动合同法》第

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

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

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

结果书面通知工会。”在实践中，用人单位单方解除

劳动合同有两道程序是应该走的：一是事先通知工

会，二是直接送达本人。笔者曾担任常年法律顾问

的江门市某汽运有限公司卷入过司机梁某因打架

被除名而引发的劳动纠纷，历经劳动仲裁和一审、

二审，《南方日报》等新闻媒体还作过专题报道，政

府有关部门也跟踪追询，单位和代理律师都承受了

不小的压力。好在该公司除了处理结果做到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之外，处理程序上也做到了

一丝不苟：事先书面通知工会，工会出具了同意处

理结果的意见书，然后将处理决定直接送达本人，

在本人不肯签名的情形下由在场的多位证人作证

已送达。这样，环环相扣，无懈可击，所以在随后引

发的劳动仲裁和一审、二审中均立于不败之地。

另外，像经济性裁员之类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也要注意按法定程序进行，有的要“提前三十日

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

一个月工资”，有的要“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

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步步为

营，来不得半点马虎。

　　三　规章制度的条文不明确，不具体，操作
性差

　　《劳动合同法》第四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
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第三十九条进

一步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规章

制度，不仅可以成为用人单位单方合法解除劳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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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依据，而且可以成为仲裁机构仲裁和人民法院

判决的依据。［６］用人单位既可依法制定规章制度，

又可依照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中小企业更是应

该用好用足这项重大权力。但在实践中，何谓“严

重”，何为“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具体情形，由于

不少中小企业的规章制度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

一旦出现纠纷当事人各方乃至仲裁委和法院容易

产生不同的看法，以致常常出现不利于用人单位的

结果。

案例５：江门市蓬江区荷塘某客运有限公司司
机容某安全行车意识差，多次被乘客投诉，明显违

反公司的规章制度，该公司作出《终止劳动合约决

定》，给予容某开除处理。容某不服，向蓬江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该公司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６０００元。某客运有
限公司答辩：申请人违反该公司制定的《车辆行车

安全和驾驶员管理规定》和《驾驶员安全行车承诺

书》的有关规定，是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予以

辞退的。该公司还向仲裁委提交了《车辆行车安全

和驾驶员管理规定》和《驾驶员安全行车承诺书》

作为证据。但蓬江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用

人单位辞退容某理据不足，“被申请人的规章制度

没有明确规定驾驶员被投诉多少次属于严重失职

可以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最终如数支持了容某

要求该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６０００
元的仲裁请求。

其实，蓬江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这一

仲裁结果并不奇怪，不少情况下法律本身就向弱势

一方适度倾斜。规章制度是用人单位制定的，于情

于理是有利于用人单位的，那么，在含混不明的情

况下理应作出对劳动者有利的解释和判定。这样，

我们提出如下对策：依法制定完备的规章制度，条

款力求明确具体，便于操作。

我们建议，哪些情形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

的规章制度的”，哪些情形属于“严重失职的”，哪

些情形属于“营私舞弊”，何等标准属于“给用人单

位造成重大损害的”，都应在有关规章制度中一一

列明。我们认为，这些具体的规章制度只要不违反

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该合法有效，那

么，员工触犯了上述具体规定，单位就可依照规定

解除劳动合同。比如，江门市某汽运有限公司颁发

实施的《驾驶员营运纪律、交通违章和事故管理规

定》和《驾驶员工作手册》均明确规定：驾驶员凡是

在营运途中打架斗殴的，公司作辞退处理。在前面

所述辞退司机梁某的过程中，汽运公司始终把握住

这一明确、具体的处理依据，做到了依法依规，有理

有据。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小企业在制定、修改或者

决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重大

事项方面，还应逐步完善法定程序，即经职工代表

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并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

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最好能将相

关制度印成员工手册之类发给每一个员工，保障员

工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江门市某汽运有限公司在

制定《驾驶员营运纪律、交通违章和事故管理规定》

等规章制度时就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后

来在营运途中打架被辞退的梁某当时作为职工代

表还投了赞成票（此项制度是全票通过的），因而他

提起仲裁时出尔反尔就处于被动境地了。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和修改，给现有的劳动合

同法律制度和用工制度带来了全新的变革与挑战，

各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也将面临变革性的挑

战和考验，特别是中小企业，因其人力资源管理制

度、薪酬制度不够完善等原因，在贯彻执行《劳动合

同法》的时候困难会更多。但我们相信，办法总比

困难多，守法总比违法好，只要做好宣传，统一认

识，《劳动合同法》在中小企业的实施将会更加顺

畅，劳资关系将会更加和谐，真正使得《劳动合同

法》成为劳动者和企业经营者双方的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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